
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

民 事 裁 定 书 

（2020）新民申 1097 号 

再审申请人（一审被告、二审上诉人）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五监

狱，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新市区东站路 1066 号。 

法定代表人：黄学庆，该监狱政委。 
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张树兵，新疆资本律师事务所律师。 
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赵红玲，新疆资本律师事务所律师。 

被申请人（一审原告、二审被上诉人）：朱家刚，男，1967 年 3

月 28 日出生，汉族，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。 

再审申请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五监狱（以下简称第五监狱）因与

被申请人朱家刚追偿权纠纷一案，不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

级人民法院（2020）新 01 民终 370号民事判决，向本院申请再审。本

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查了本案，现已审查终结。 

本院审查过程中，查明：第五监狱与朱家刚追偿权纠纷一案，新疆

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新市区人民法院作出（2017）新 0104 民初

3662 号民事判决，第五监狱不服，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

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

（2018）新 01 民终 824 号民事判决，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第五监狱

不服，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

高级人民法院于 2018 年 9 月 20 日作出（2018）新民申 1087 号民事裁

定，指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本案。新疆维

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（2018）新 01 民再 140 号民

事裁定，撤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（2018）新

01 民终 824 号民事判决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新市区人民法

院（2017）新 0104 民初 3662 号民事判决；发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

木齐市新市区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审理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

新市区人民法院于 2019 年 12 月 5日作出（2019）新 0104 民初 4614号



民事判决。第五监狱不服提起上诉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

人民法院于 2020年 4 月 9 日作出（2020）新 01 民终 370 号民事判决。

现第五监狱对（2020）新 01 民终 370 号民事判决不服，向本院申请再

审。因（2020）新 01 民终 370 号民事判决属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

诉讼法》第二百零九条第一款第三项所称的“再审判决”，当事人可以

向人民检察院申请再审检察建议或者抗诉。根据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

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〉的解释》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二

项之规定，当事人对再审判决、裁定提出申请再审的，人民法院不予受

理。在已经受理的情况下，应当根据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

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〉的解释》第四百零二条第六项之规定，裁定终结

审查。 

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六

项，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〉的解释》

第四百零二条第六项规定，裁定如下： 

终结审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五监狱的再审申请。 

审判长 乌   日   娜 

审判员 黄      睿 

审判员 玛依拉·阿不力孜 

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二日 

书记员 李   莉   莉 


